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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青園地 
日期：107 年 11 月 20 日 

編製：家  部  綜  合 

消 費 者 保 護 教 育 宣 導 篇 
行政院消保處與企業家的午後約會-暢快溝通 正向交流 
發布日期：107/10/12    來源：消費者保護處     

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(簡稱行政院消保處)於消費者保護法規政策
或措施之研訂過程中，一向重視與產業之溝通。惟為進一步察納
產業對消保施政之建言，該處與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合作，首
度籌辦「與企業家有約座談會」，分別與旅行業及旅宿業進行雙向
交流，獲得熱烈迴響。 
有鑒於積極發展旅遊產業屬當前國家重要政策之一，尤其是旅行
與旅宿業相關之措施，不僅關係消費者權益之保障，更與產業發
展及國際接軌息息相關。因此行政院消保處於今(107)年 9 月 26
日以「觀光」為主軸，聚焦於旅行業與旅宿業相關消保議題之 2
場座談會，邀請業界公會及各相關主管機關代表與會，會中業者
代表踴躍發言提出建言，行政機關積極正面回應。例如：第 1 場
座談中，旅行業公會提出天災、意外不可抗力之因素以外之其他
突發事件(例如交通事業罷工)，相關交通產業仍應共同承擔旅客
取消行程之損失，不該讓旅行社單獨承受，因此旅行業者建議相
關業者透過保險分散風險。行政院消保處表示，當類似情形發生，
建議由旅行業者、航空公司或郵輪公司等相關業者共同面對，主
管機關亦應研議配套措施，協助建立有關行業之間的契約衡平機
制等。 
座談過程多半圍繞著如何在保護消費者並兼顧產業發展間取得平
衡，例如第 2 場與旅宿業的座談中，業者建議修訂個別旅客訂房
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，讓業者可彈性調整年假、連
假期間收取之定金額度，並增列連續假日訂房解約規定等等。行
政院消保處回應表示，在審議個別旅客訂房定型化契約時，已考
慮並衡平業者及消費者間之權益，規定於連續假日業者可收取房
價總金額一半之定金，消費者若於住宿當日取消訂房者，可沒收
全額定金；此外，參考國際訂房交易習慣，業者亦可以採取預收
房價總金額的方式，但必須讓消費者有較多選擇，例如消費者取
消訂房，可將預收款保留在 1 年內再次訂房時，供消費折抵使用
等等。主管機關交通部觀光局亦回應，將持續檢討訂房定型化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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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規範，以因應市場之趨勢。 
行政院消保處表示，這是第 1 次直接和企業經營者面對面溝通消
保施政的觀念與做法，確實有助於提升企業與政府單位間之互信
與互諒。商業團體也表達期盼行政部門能多與產業對談，藉此建
置更公平合理的消費環境，為企業永續經營、消費者權益維護與
政府施政取得三贏局面。 

 

本資料摘錄自「行政院全球資訊網＞資訊與服務＞消費者保護」 


